
EdenQuest滑雪課程合約 
 
本文件為 EdenQuest 滑雪課程合約（以下簡稱「本合約」）。 
乙方（學員）於完成付款後，即表示已閱讀、理解並同意遵守本合約之所有條款。 
本合約具有法律效力，並構成甲方（株式會社 EdenQuest）與乙方之間之完整協議。 
若乙方不同意本規章之內容，應於付款前停止報名程序；一旦付款完成，即視為乙方同意本規章

並受其拘束。 
 
第一章（課程目的與教學責任） 
 
第一條（課程目的與教學責任） 

1. 課程目的僅限於教授單板滑雪技術、提升乙方獨立滑行能力及安全意識。甲方不提供與滑
雪教學無關之個人照顧、陪同或其他私人服務。 

2. 甲方之教學責任屬「努力義務」，即於課程期間依乙方程度提供專業指導、動作示範、安
全提醒及即時回饋。惟不保證乙方於課程結束後必然達成特定技術水準、考取證照或取得

任何特定成果。 
3. 乙方理解並同意，學習成果依個人狀況、出席情形及練習努力而有所差異，甲方不負成果
保證責任。 

 
第二章（課程內容與教練安排） 
 
第二條（課程內容） 

1. 課程由甲方所指定教練執行，該教練於課程期間代表甲方履行教學義務。 
2. 課程之日期、地點及時數，應由甲乙雙方事前協議並確認。 
3. 為提升乙方獨立自主滑行能力，除非基於安全保護之必要緊急情況，教練不會與乙方有任
何肢體接觸。 

 
第三條（教練資格與監督） 

1. 甲方應確保授課教練具備合法滑雪教練證照，並符合台灣、日本或國際認證標準。 
2. 教練於課程期間應遵守雪場規定及甲方之教學規範，並接受甲方之監督與管理。 

 
第四條（教練替代安排） 

1. 如原指定教練因病假、緊急狀況或不可抗力無法授課，甲方應提前通知乙方，並安排具同
等資格之教練替代授課。 

2. 乙方如不同意替代安排，得選擇改期或退費，甲方應依實際情況退還部分或全部費用。 
 
第三章（費用、付款與退款細則） 
 
第五條（費用與付款方式） 

1. 課程費用依學員人數、課程內容及時數，另以甲方公告之費用表訂定。 
2. 乙方應於課程開始 10日前完成付款，付款方式包括： 

• 銀行匯款至甲方指定帳戶（匯款手續費由乙方承擔） 
• 或甲方指定之第三方支付平台（如信用卡、PayPal、Stripe 等） 
• 經甲方同意者，乙方得於課程當日以現金支付，並於課程開始前完成付款 



3. 若乙方選擇課程當日現金支付，須於課程開始前完成付款。乙方未於課程開始前完成付款
者，甲方有權拒絕其參加課程。 

4. 費用支付完成後，甲方應提供收據或付款證明。 
 
第六條（取消與退費政策） 

1. 乙方取消課程時，需支付以下取消費用： 
• 課程日一週前取消：免費，乙方若已支付，甲方全額退款並支付匯款手續費。 
• 課程日前六日至前三日取消：課程費用之 50%，乙方若已支付，甲方退款 50%並支付
匯款手續費。 

• 課程日前二日至當日課程開始前取消：課程費用之 100%，乙方若已支付，則甲方不予
退款。 

2. 若因甲方原因取消課程，甲方須全額退費予乙方，並由甲方承擔退款手續費。 
3. 若因天候不佳或不可抗力因素致課程無法進行，甲方保留判斷標準，並須提供改期或全額
退費。 

4. 甲方須在課程取消的 30日之内完成退款。 
 
第七條（補課與時間計算） 

1. 課程以預約時間為準，乙方遲到、裝備準備不及、臨時離場等，課程時間照常計算，不予
順延或補課。 

2. 課程中途因乙方早退、缺席，原則上不予退費或補課。 
3. 若乙方因傷病、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取消課程，得憑相關證明申請全額或部分退費，甲方
得視情況提供補課安排。 

 
第四章（學員行為規範與違規處理） 
 
第八條（學員行為規範） 

1. 乙方於課程期間應遵守教練指示、雪場管理規定及安全守則。 
2. 乙方不得有下列行為： 

• 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 
• 妨礙課程進行或擾亂秩序。 
• 酒後滑雪或服用影響判斷之藥物後參加課程。 
• 攜帶未經甲方許可之陪同人員進入教學區域。 
• 其他違反雪場或甲方規範之行為。 

 
第九條（違規處理與懲處） 

1. 如乙方違反前述規範，經教練或甲方工作人員勸導無效者，甲方有權中止課程。 
2. 視違規情節輕重，甲方得取消乙方參與資格，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3. 若因乙方違規行為致他人或甲方受損，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4. 違規處理程序應符合比例原則，避免過度懲處。 

 
第五章（安全管理與風險告知） 
 
第十條（安全管理） 

1. 乙方應注意自身健康狀況，並於課程期間遵守教練指示及雪場安全規範。 



2. 乙方應盡力確保自身安全，並避免對其他學員或第三人造成危害。 
3. 甲方得視安全需要，暫停或終止乙方之課程參與，以維護整體安全。 

 
第十一條（風險告知） 

1. 乙方及其監護人（如適用）理解並同意，滑雪屬高風險運動，可能因個人失誤、天候、雪
場環境或其他不可預見因素導致受傷、財物損失或其他意外。 

2. 報名參加課程即表示乙方已充分知悉並同意承擔相關風險，並同意自行負責自身安全。 
3. 除非法律禁止甲方對於因一般過失所造成的損害不承擔責任，乙方同意放棄因參加課程而
對 甲方提出基於一般過失之訴訟權利。 

4. 乙方（及監護人，如適用）同意就因參加課程所生之任何索賠、損害或費用，對甲方提供
完全之補償並使其免於承擔責任。 

 
第十二條（健康限制） 

1. 乙方如患有下列疾病或健康狀況，原則上不得參加課程： 
• 心臟病、嚴重高血壓或其他心血管疾病。 
• 癲癇或其他可能導致突發意識喪失之疾病。 
• 嚴重呼吸系統疾病（如哮喘急性發作）。 
• 骨骼或關節嚴重損傷，影響滑雪安全。 
• 傳染性疾病，可能危害他人健康。 
• 其他經醫師建議不宜參加高強度運動之疾病。 

2. 乙方應於報名時如實告知自身健康狀況，並提供必要之醫師證明。 
3. 若乙方隱瞞病情或未依規定申報，甲方有權拒絕其參加課程，並不負退費或賠償責任。 

 
第六章（保險與緊急醫療處理） 
 
第十三條（保險責任） 

1. 甲方於課程實施時已投保基本運動保險，以保障課程期間之一般風險。 
2. 乙方應於課程開始前，自行投保涵蓋滑雪活動之有效保險（如旅遊平安險、特定活動險
等），保障內容應包括意外傷害、醫療、行李遺失及課程取消等風險。 

3. 甲方得視需要提供保險資訊或協助申辦，但不負強制投保義務。 
 
第十四條（緊急醫療處理） 

1. 課程期間如乙方發生意外或突發疾病，教練及甲方應即時採取必要急救措施，並通知乙方
之緊急聯絡人或監護人。 

2. 必要時，甲方得協助聯絡救護車或安排送醫。 
3. 因緊急醫療處理所產生之費用，均由乙方或其監護人負擔。 

 
第七章（設備、服裝、票券管理） 
 
第十五條（資源歸屬與使用） 

1. 課程中所使用之滑雪裝備、服裝、護具、纜車票等資源，若由甲方提供，乙方應於課程結
束後完整歸還。 

2. 若乙方自備裝備或服裝，乙方應自行負責保管與維護，甲方不負保管責任。 
3. 乙方應依教練指示及雪場規定妥善使用甲方提供之資源，不得擅自轉借或挪作其他用途。 



 
第十六條（損壞與遺失責任） 

1. 乙方應善盡管理義務，妥善使用及保管甲方所提供之設備、服裝及票券。 
2. 若因乙方故意或重大過失致設備、服裝或票券損壞、遺失，乙方應依市價或維修費用賠償。 
3. 因正常使用或不可抗力因素致資源損壞者，乙方免負賠償責任。 
4. 若乙方未依規定歸還資源，甲方得向乙方追償相關費用。 

 
第八章（未成年人與監護人責任） 
 
第十七條（未成年人參加課程同意） 

1. 未滿 18 歲之乙方參加課程，須由其法定代理人完成報名及付款程序，並視為已同意本合
約全部條款。 

2. 未滿 7 歲之乙方，須由法定代理人全程陪同參加課程。 
 
第十八條（監護人責任） 

1. 法定代理人應協助乙方遵守課程規範，並於課程期間保持聯絡暢通。 
2. 如乙方於課程中有違規、脫隊、拒絕配合等情形，甲方得要求監護人即時協助處理。 
3. 課程結束後，監護人應準時接應乙方，否則甲方不負照看責任。 
4. 若乙方因違規或疏忽造成他人或甲方損害，監護人應與乙方共同承擔賠償責任。 

 
第九章（個人資料保護與使用） 
 
第十九條（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 

1. 甲方於課程報名、教學及相關活動中，得蒐集乙方姓名、聯絡方式、健康狀況等必要個人
資料。 

2. 上述資料僅限於課程管理、保險申辦、緊急聯絡及法令規定之用途。 
3. 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將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方或用於其他商業用途。 

 
第二十條（資料查詢、更正及刪除權利） 

1. 乙方有權查詢、請求閱覽、補充、更正、刪除其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2. 甲方應於收到乙方請求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期限內處理。 

 
第二十一條（資料保存期間與終止後處理） 

1. 甲方應於合約存續期間及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內，妥善保存乙方個人資料。 
2. 保存期間屆滿或合約終止後，甲方應主動或依乙方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等資料。 
3. 若因法令或契約另有保存義務，甲方得依規定辦理。 
4. 若甲方終止營業或停止相關業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妥善處理所持有之乙
方個人資料，包括刪除、去識別化或移交主管機關，並通知乙方。 

 
第十章（照片、影片、直播與肖像權） 
 
第二十二條（課程拍攝與肖像權使用） 

1. 課程期間如需拍攝照片、錄影或直播，甲方應事先徵得乙方及其監護人（如適用）之同意。 
2. 乙方有權拒絕被拍攝或公開肖像，拒絕時甲方不得強制或另行使用。 



3. 若甲方需將乙方肖像用於宣傳、教學或其他用途，應另行取得乙方或其監護人之書面授權。 
 
第二十三條（肖像權保護） 

1. 未經乙方或其監護人同意，甲方不得將乙方肖像公開於網站、社群媒體或用於商業用途。 
2. 若因未經授權公開肖像致乙方權益受損，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3. 乙方同意甲方得於課程內部使用照片或影片作為教學紀錄或教材，但不得對外公開，除非
另行取得授權。 

 
第十一章（合約終止與違約責任） 
 
第二十四條（合約終止條件） 

1. 雙方得於課程開始前，依約定程序及期限通知對方終止合約，並依取消政策辦理退費。 
2. 因不可抗力（如天災、疫情、雪場關閉、政府禁令等）致課程無法進行，雙方得協議終止
合約，甲方應依實際情形退還部分或全部費用。 

3. 若乙方或甲方有重大違約行為，經催告後仍未改善，對方得提前終止合約，並保留請求損
害賠償之權利。 

 
第二十五條（違約責任） 

1. 任一方違反合約約定，致對方或第三人受損，違約方應負全部損害賠償責任。 
2. 損害賠償範圍包括實際損失及可得利益，惟不得超過合理範圍。 
3. 若因不可抗力致合約終止，雙方互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章（課程變更與不可抗力） 
 
第二十六條（課程變更） 

1. 乙方如需變更課程日期、地點、教練或人數，應於課程開始前依甲方公告之期限提出申請。 
2. 甲方將視資源狀況協調處理，惟臨時變更可能需支付手續費。 
3. 若乙方未依規定期限提出變更申請，甲方有權拒絕，並依原合約執行。 

 
第二十七條（天候與不可抗力） 

1. 因天災、雪場關閉、交通中斷、政府禁令、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課程無法進行，甲方保
留課程是否可安全進行之判斷標準，並得提供改期或退費。 

2. 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課程取消或中斷，甲方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未進行部分之課程費用，
甲方應退費或改期處理。 

3. 雙方同意不可抗力事件發生時，應本誠信原則協商解決，避免爭議。 
 
第十三章（第三方責任） 
 
第二十八條（第三方責任歸屬） 

1. 課程期間如涉及雪場、裝備租借業者或其他第三方服務，乙方應遵守該第三方之管理規定。 
2. 因第三方設施、設備或服務瑕疵致乙方受損，應由該第三方依法負責。 
3. 甲方僅就自身提供之教學服務範圍負責，對第三方之設施或服務不負責任。 

 
第二十九條（共同過失與連帶責任） 



1. 若因甲方與第三方共同過失導致乙方受損，甲方與第三方應依民法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 
2. 甲方得於賠償後，依責任比例向第三方求償。 
3. 乙方理解並同意，甲方之責任僅限於其教學服務範圍，超出部分由第三方自行承擔。 

 
第十四章（糾紛解決與法律適用） 
 
第三十條（協商與調解） 

1. 合約履行過程中如發生爭議，雙方應本誠信原則，先行協商解決。 
2. 協商不成時，雙方得共同申請調解，並依所在地法律程序進行。 

 
第三十一條（仲裁或訴訟） 

1. 若協商或調解仍無法解決爭議，雙方得依合約約定選擇仲裁或訴訟途徑。 
2. 仲裁程序依所在地仲裁法規定進行，仲裁裁決具有終局效力。 
3. 若選擇訴訟，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三十二條（法律適用） 

1. 本合約之解釋與履行，原則上適用日本法律。 
2. 若涉及跨境交易或國際學員，雙方得另行約定準據法，但不得違反強制性法律規範。 
3. 如合約部分條款因法律規定而無效，其他條款仍具有效力。 

 
第十五章（其他條款與附則） 
 
第三十三條（合約完整性） 

1. 本合約構成甲乙雙方之完整協議，取代先前所有口頭或書面之討論、承諾或協議。 
2. 除非經雙方書面同意，本合約不得任意修改或補充。 

 
第三十四條（修訂程序） 

1. 合約之修訂或補充，須經甲乙雙方書面同意並簽署，方具法律效力。 
2. 任何口頭承諾或未經簽署之文件，均不構成本合約之修訂。 

 
第三十五條（通知方式） 

1. 甲乙雙方之通知，應以書面、電子郵件或甲方公告方式為之。 
2. 乙方應提供正確且可聯絡之電子郵件或電話號碼，若因乙方提供錯誤資訊而未能接收通知，
甲方不負責任。 

 
第三十六條（附則） 

1. 本合約之部分條款如被認定無效或不可執行，其他條款仍具有效力。 
2. 本合約之標題僅為閱讀便利所設，不影響條款之解釋。 
3. 本合約自乙方完成付款並甲方確認後生效，至課程結束或合約終止時失效。 


